
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第 3場次) 日期：114年 06月 12日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建議將服務區座談會舉

辦之地點調整至臺中市

榮服處新遷建辦公大樓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青

海路二段 124 號)，以利

與會人員實地參觀新址

空間配置與各項設施運

作情形。 

本處婉以答覆： 

本處服務區座談會係採服

務區合併方式，於各服務

區輪流舉辦，俾利當地榮

民(眷)及第二類官兵就近

參與，廣泛蒐集基層意

見，增進交流互動，進而

強化政策溝通及服務效

能；另亦誠摯歡迎各位先

進不吝於平日撥冗蒞處參

訪指教，提供寶貴意見，

俾使服務品質不斷提升，

更臻完善。 

榮 民 

朱 家 振 

( 其 他 ) 

2 

有關老年生活經濟支持

議題，子女奉養父母一

向為我國傳統倫理之核

心，惟隨社會結構與家

庭型態變遷，實務上亟

需進一步釐清與因應。

是否能請貴處就子女奉

養父母之原則及其在當

前社會脈絡下之適切

性，提供相關建議，以

供參考。 

本處婉以答覆： 

針對老年生活之經濟支

持，子女奉養父母固為倫

理責任與傳統價值所肯

定，惟實務執行上仍應視

父母本身之財務狀況、健

康條件及實際需求為考量

基礎，妥善規劃與分配資

源，方能達成長期穩定之

照顧機制。 

此外，面對高齡化社會的

趨勢，民眾自身亦應及早

進行財務規劃與風險管

理。特別是在退休金準備

部分，宜根據預期生活成

本、醫療支出與通膨因素

評估所需金額，並依個人

薪資所得狀況預作分配，

建立穩健的儲蓄與投資策

略。 

其中，在理財操作方面，

應以中長期投資為原則，

避免高風險短線交易所帶

榮 民 

徐 作 文 

( 其 他 ) 



來之不確定性，以免影響

自身未來之退休生活品

質。建議強化金融知識教

育，提升民眾風險意識與

資產配置能力，使其在保

障自身老年生活同時，亦

能在能力範圍內適切支持

父母，實踐家庭互助與代

間責任。 

綜上所述，老年經濟安全

應以「自我準備為主、家

庭支持為輔、政府保障為

後盾」之多元支撐架構為

方向，期能達成個人、家

庭與社會三方共構的完善

照顧體系。 

3 

年金改革迄今已逾七

年，原 18%優惠存款利

率亦將依改革方案於實

施後第十年歸零，然目

前整體物價水準持續攀

升，民生開支壓力加

劇，對退休軍公教人員

實質生活造成一定衝

擊，請問政府目前是否

有規劃調整退休軍公教

人員俸金之相關措施，

以因應通貨膨脹所帶來

之生活壓力，並確保改

革後續之社會安定與制

度公平。 

本處婉以答覆： 

政府一向本於照顧原則，

並兼顧財政紀律與物價變

動情勢，每年依據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變動趨勢及

整體預算狀況，適時檢討

與調整現職及退休軍公教

人員之待遇，以維持其基

本生活水準及購買力，確

保生活保障機制得以持續

運作。 

以 113 年為例，鑒於通膨

壓力上升及民生物價持續

攀升，已針對退休軍人之

月退休俸與榮民就養金進

行 4%調幅，反映實際生

活需求與照顧精神，亦顯

示對榮民長期貢獻之重視

與肯定。 

台端之建議，本處將收錄

後陳報輔導會參酌研議。 

榮 民 

徐 作 文 

(退除給與) 



4 

建議於宣導資料首頁增

列「目錄表」，條列彙整

各主題內容及其對應頁

次，以利與會人員迅速

查閱重點議題與關注項

目，提升資料使用效

率，進而強化宣導效果

與會議參與度。 

本處婉以答覆： 

有關本處服務區座談會宣

導資料增列目錄表一節，

後續將規劃納入編製作業

中，並依各主題內容分類

編列，標註對應頁碼，俾

利與會人員快速查閱重點

資訊，提升資料使用效能

與整體宣導品質。 

榮 民 

賴 文 淇 

( 其 他 ) 

5 

建議將所有榮民之家床

位相關資訊一併納入座

談會宣導資料，包括各

榮家收住對象條件、床

位類型(如自費、公費)、

現有可用床位數、申請

流程及聯絡方式等，俾

利與會榮民(眷)充分瞭解

床位資源現況，作為未

來安置或長期照護之參

考依據。 

本處婉以答覆： 

鑒於榮民之家床位資訊(如

可用床位數)經常隨實際收

住情形而有所變動，屬需

即時更新之動態資料，為

避免宣導資料內容與實際

狀況產生落差，爰不納入

宣導資料中，惟為便利榮

民(眷)即時查詢相關資

訊，將另增列「榮家諮詢

聯絡窗口一覽表」，載明

各榮家聯絡電話及地址，

俾利參考運用，兼顧資訊

正確性與服務即時性；另

如有榮民或眷屬有實際入

住榮民之家之需求，亦可

洽請本處責任區輔導員或

社區服務組長提供協助，

協同轉介聯繫，確保服務

得以順利銜接與落實。 

榮 民 

賴 文 淇 

(就養養護) 

 


